台中市照顧服務員訓練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辦單位：有限責任台中市居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華穗護理之家、 

          家園護理之家、綠川婦女中心、南屯居家服務中心、台中市老

          人日間照顧中心、樂齡家園家庭托顧中心
	訓練日期

	第16期：99年09月13日~30日（北屯場）  第17期：99年11月15日~12月01日（東區場）
第18期：100年1月13日~31日（北屯場）  第19期：100年3月15日~31日（東區場）
第20期：100年5月13日~31日（北屯場）  第21期：100年7月13日~31日（東區場）
第22期：100年9月13日~29日（北屯場）  第23期：100年11月14日~30日（東區場）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100小時/招訓人數30名(額滿恕不受理)

	課程內容
	01. 緒論 /2 hr
02. 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2hr
03. 照顧服務相關法律基本認識/2hr
04. 照顧服務資源簡介/2 hr
05. 身體結構與功能/2 hr
06. 急症處理/2hr
07. 急救概念/4hr

08. 基本生理需求/4hr

09. 疾病徵兆之認識與處理/4hr
010. 清潔與舒適(一) (二)/\8hr
	011. 臨終關懷與安寧照護/2hr

012. 家務處理/2hr

013. 活動與運動/ 4hr
014. 人際關係溝通與技巧/2hr
015. 家庭照顧者需求與協助/2hr
016. 營養與膳食/2hr
017. 基本生命徵象/2hr
018. 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2hr

019. 專業術科/10hr

020. 應用實習/40hr

	招訓對象
	本國中高齡婦女為優先對象，對照顧服務有興趣之民眾。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五：早上8：30～12：30，下午1：30～17：30，每日共8小時。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各期訓練開課前10天截止，並於開課前5日通知核可名單。

	上課對象
	1.具本國籍年滿20歲(國小以上畢業者)。
2.具本國國籍或有居留証之大陸配偶、外籍配偶年滿16歲且國小畢業以上。大陸配偶欲參

  訓者應附戶籍所在地教育局（處）同等學歷證明或同等學歷檢定核可證書。

3.外籍配偶欲參訓者學歷證明需經本國駐該國辦事處或代表處認證核可。

	上課地點
	北屯場：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180號6樓   東區場：台中市東區東門路165號

	訓練費
	新台幣6000元整

	報名應繳
	1.填寫報名表一份，並繳交一吋照片3張（背面書寫姓名）。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檢附畢業證書與體檢表(3個月內)。

	結業證明
	1.考核總成績需達70分，始由台中市政府核發結訓證書。
2.如受訓期間請假缺曠課時數達核心課程8小時以上者，或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一律勒令退訓，
  且實習課程應完成所有回覆示教課程及臨床實習課者，始可參加考核。
3.學員完成全期訓練，並經測驗合格者發給結業證明書，並輔導就業。

	注意事項
	1.訓練費用包含教材書籍、講義，不含餐費。
2.已報名繳費學員如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5日申請退費，未於前述時間內辦理者，已繳交之
  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3.為響應環保請自帶水杯。

	報名地點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530號3 
	樓   (：04-23845432  (Fax:04-23845448)


結訓合格，輔導就業











小班教學，精緻服務











